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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民政局
关于印发推广养老机构健康营养食谱的

指导性意见的通知

各养老服务机构：

为进一步科学规范养老机构膳食服务，保障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营养健康，增强入住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关于推广养老机构健康营养食谱的指导性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参照执行。

   特此通知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民政局

2026年1月16日

关于推广养老机构健康营养食谱的指导性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相关要求，科学指导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工作，保障老年人营养健康，现结合老年人生理特点、营养需求和饮食偏好，制定本普适性健康营养食谱指导意见，供各机构参考执行。

一、 总体原则

1.安全易食：食材易咀嚼、易消化，避免带刺、骨、核及过硬、过黏食物，加工方式以细、软、烂为主。
2.营养均衡：依据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（2022）》，确保食物多样、粗细搭配、荤素适宜，满足老年人对优质蛋白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及水分的需求。
3.口味适老：烹调以清淡少盐、少油、少糖为原则，注重食材本味，可灵活运用天然香料、醋等调味，兼顾地域饮食习惯。
4.餐次合理：遵循“早餐吃好、午餐吃饱、晚餐吃少”，建议每日三餐两点（上午、下午加餐），保证能量与营养的规律供给。
二、 健康营养食谱示例（普适性周食谱框架）

注：以下为示例，各机构需根据本地食材、季节变化及入住老人健康状况（如糖尿病、高血压等）进行个性化调整。养老机构应设置意见簿，广泛征求老年人饮食意见和建议，根据老年人意见建议，结合健康膳食需求进行动态调整。

	餐次
	星期一
	星期二
	星期三
	星期四
	星期五
	星期六
	星期日

	早餐
(7:00-8:00)
	小米粥
小花卷
水煮蛋
炝拌黄瓜丝
	燕麦粥
馒头
蒸蛋羹
清炒西兰花
	杂粮粥
菜肉包
荷包蛋
蒜蓉菠菜
	豆浆（无糖/低糖）
葱香花卷
茶叶蛋
拌豇豆
	南瓜大米粥
紫薯馒头
水煮蛋
凉拌海带丝
	抄手
豆沙包
蒸蛋羹
清炒豆芽
	番茄鸡蛋面
小发糕
五香豆腐干

	上午加餐
(9:30-10:00）（可选）
	银耳羹
	香蕉/梨子
	蒸土豆/蒸红薯
	橘子/火龙果
	饼干牛奶
	苹果/砂糖柑
	蒸红薯/山药

	午餐
(11:30-12:30)
	主菜：番茄肉丸子（鸡肉/猪肉）
副菜：肉末烧豆腐
素菜：香菇扒油菜
汤品：紫菜豆腐汤
主食：软米饭、玉米段
	主菜：红烧鸡块（去骨、烂）
副菜：虾仁炒鸡蛋
素菜：蒜蓉茄子
汤品：冬瓜排骨汤（去油）
主食：软米饭、蒸芋头
	主菜：番茄炖牛腩（烂）
副菜：肉丝炒三丝（胡萝卜、青椒、豆干）
素菜：清炒小白菜
汤品：丝瓜鸡蛋汤
主食：软米饭、小花卷
	主菜：粉蒸肉（瘦肉、烂）
副菜：家常烧鱼丸
素菜：蚝油生菜
汤品：萝卜鱼丸汤
主食：软米饭、蒸南瓜
	主菜：冬瓜肉丸子（鸡肉/猪肉）
副菜：木耳炒鸡蛋
素菜：手撕包菜
汤品：番茄鸡蛋汤
主食：软米饭、杂粮馒头
	主菜：土豆烧鸡块（去骨、烂）
副菜：肉末蒸蛋（可加豆腐）
素菜：清炒西葫芦
汤品：白菜豆腐汤
主食：饺子（荤素馅）、原汤
	主菜：萝卜炖羊肉（烂）
副菜：西蓝花炒虾仁
素菜：醋溜土豆丝
汤品：土豆面块汤（扯耳粑）
主食：软米饭、发面饼

	下午加餐
(14:30-15:00）（可选）
	红枣茶/苏打饼干
	玉米糊糊
	鹌鹑蛋/玉米汁
	时令水果拼盘
	蜂蜜水/热豆浆
	芝麻糊
	时令水果拼盘

	晚餐
(17:00-18:00)
	主菜：肉末炒西葫芦
素菜：大拌菜（多种蔬菜）
主食：龙须面、小馒头
	主菜：韭黄炒鸡蛋
素菜：清炒娃娃菜
主食：蔬菜粥、小花卷
	主菜：鸡丝炒菜椒（不辣）
素菜：清炒时蔬
主食：小米粥、菜包子
	主菜：洋葱炒猪肝（少量）
素菜：白灼菜心
主食：馄饨、蒸红薯
	主菜：烩三鲜（豆腐、青菜、木耳）
素菜：凉拌黄瓜
主食：二米粥、蒸南瓜
	主菜：鱼香肉丝（少油版）
素菜：蒜蓉空心菜
主食：软米饭、紫菜汤
	主菜：家常烧豆腐
素菜：清炒豆芽
主食：小面、煮玉米


三、关键营养与饮食建议

1.优质蛋白保障：每日确保鱼、禽、肉、蛋、奶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的充足且均衡供给，维护肌肉和免疫功能。

2.蔬菜水果多样：每日蔬菜摄入不少于4种（以深色蔬菜为主），水果1-2种，保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，预防便秘。
3.水分充足摄入：除三餐及加餐中的汤、粥、奶外，每日主动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（心肾功能受限者遵医嘱），以温开水、淡茶为主。
4.食物安全监控：严把食材采购、储存、加工关，确保新鲜卫生。对吞咽障碍、需特殊饮食（如低盐、低嘌呤、匀浆膳等）的老人，必须单独制作并提供。
5.就餐环境与氛围：营造温馨、整洁的用餐环境，鼓励老人集中就餐，促进交流。提供必要的辅助餐具，方便老人自主进食。
四、 实施要求

各养老机构应以此指导意见为框架，结合本院实际，配备专职或兼职营养配餐人员，定期对食谱进行科学评估和动态调整。同时，应建立老年人个体饮食档案，记录其饮食习惯、过敏史及疾病相关饮食要求，做到 “普适性”与“个性化”相结合，切实提升老年人膳食满意度和健康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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